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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工作的通知

 

县直各预算单位，各乡镇（区）财政所（分局）：

 

为优化提升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推进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规范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

实施条例，《新县财政局关于转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

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制度，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应编尽编、应采尽采。

1、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负有编制

部门预算职责的部门在编制下一财政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



将该财政年度政府采购的项目及资金预算列出，报本级财政

部门汇总。部门预算的审批，按预算管理权限和程序进行。 

2、各预算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内

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应当按照财政

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以及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

采购限额标准编制本部门、本单位年度政府采购预算。“财政

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 

（二）扩大采购单位自主权。 

会议费，培训费，水、电、气、暖等费不编入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不纳入政府采购管理。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

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不编列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可

不执行政府采购法关于采购方式、程序、信息公开和履约验

收的相关规定，由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

位内控制度自行组织实施。 

（三）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

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2、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

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

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采购预算中单独

列示。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



项目、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 200 万元的

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

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以

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

于 60%。 

3、政府采购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各预算单位要科学、

精准计算年度政府采购农副产品采购金额，预留采购份额通

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采购脱

贫地区农副产品。具体预留份额按照县财政局有关规定执行，

预留金额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预留金额。 

 

附件 1：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指引 

附件 2：2023年政府采购计划备案指标调剂简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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